
    

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

　103年      － 37,632      － 13,527      － 6,600      － 11,230      － 6,272      － 3
　104年      － 53,751      － 23,241      － 10,230      － 13,107      － 7,169      － 5
　105年      － 42,197      － 10,278      － 7,203      － 10,613      － 14,096      － 6
　106年      － 41,080      － 13,613      － 10,478      － 13,237      － 3,750      － 2
　107年      － 46,066      － 13,503      － 11,352      － 10,112      － 11,083      － 16

　108年      － 37,101      － 8,646      － 2,491      － 8,202      － 17,762      － 0
　109年      － 29,411      － 13,123      － 964      － 2,403      － 12,921      －      －
　110年      － 24,728      － 11,539      － 633      － 4,170      － 8,387      －      －
　111年      － 26,431      － 12,298      － 1,858      － 3,905      － 8,371      －      －
　112年      － 23,823      － 14,761      － 262      － 3,007      － 5,793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3季      － 7,388      － 4,499      － 85      － 861      － 1,942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4季      － 5,658      － 4,410      － 100      － 470      － 679      －      －
　113年      － 23,899      － 11,396      － 1,461      － 1,209      － 9,832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1季      － 5,392      － 2,165      － 176      － 288      － 2,763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2季      － 13,537      － 6,924      － 74      － 557      － 5,981      －      －
　　第3季      － 4,970      － 2,308      － 1,210      － 364      － 1,088      －      －

　土　地 5,235 3,920 1,435 1,509 232 1,202 1,145 283 2,423 926      －      －

　房　屋 192 993 102 799 4 8 6 23 80 163      －      －

　其　他      － 58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58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表5-3　國有非公用財產處理概況
　　　土地數量(筆錄數)
單位：房屋數量(棟錄數)
　　　價　　值(百萬元)

說　　明：1.㇐「筆」土地或㇐「棟」房屋，有二種以上不同之財產來源或管理區分及同㇐管理區分有非共同之使用人時，應予以分「錄」管理。
　　　　　2.自93年(含)起，加計「其他」項數值。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。

總    計 無償撥用 有償撥用 出　售 註銷產籍 放　領
年　度　別

 


